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1號

上  訴  人  王顗銘  

      （原名王信常）

訴訟代理人  郭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

月1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70年12月2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於

結算被上訴人民營化前之年資後即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規定之退休金制度（下稱勞退舊制）。伊受雇期間領

取之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

及經常性給付，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

定之工資。被上訴人於伊109年2月28日退休時，未將伊於同

年1月、4月間領取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據以核發退休

金，致短發新臺幣（下同）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爰依勞

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悉數給付。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3萬616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績效獎金之核發每年均不固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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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繁複計算，判斷盈餘是否達到股東權益必要報酬後始能

決定，發給數額更取決於各機構或單位之年度績效評核結

果，其發給標準、發放方式與上訴人之勞務並未形成對價關

係，亦不具經常性，非屬工資，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

上訴人主張應將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並據以計算退休金，

要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2月28日退休，並於退休前109年1月13日領有

績效獎金12萬8860元，109年4月24日領有績效獎金3萬8371

元。

　㈡上訴人之工作年資自70年1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均

為舊制年資，未適用勞退新制。

　㈢上訴人於退休時，被上訴人核算退休金計算基準之平均工資

為8萬2851元，退休金基數為30。

　㈣如果上訴人請求核屬有據，應再給付之退休金金額為83萬61

6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

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

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2704號意旨參照）。而績效獎金，如係雇主為激勵員工士

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

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發給上訴人之績

效獎金是否應計入平均工資，即應以是否具備勞工因提供勞

務而由雇主獲致對價之「勞務對價性」，及有無於固定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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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可取得而具制度上之「給與經常性」為判斷。

　㈡上訴人主張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屬工資之

一部，應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退休金，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經查，被上訴人發放績效獎金係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下稱「推行責任中心

制度要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責任中心績效評核

作業規範」（下稱「績效評核作業規範」）、「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績效獎金核發

作業規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53頁、本

院卷第110-111頁）。稽諸被上訴人「績效評核作業規範」

第2條明文揭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

經營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

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見原審卷第121頁），可見被上訴

人辯稱「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所發給，性

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價性質，洵非無

據。

　㈢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稅

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觀「績效獎

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規定：「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

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

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見原審卷第117頁）自明。

另依「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第11條規定：「績效獎

金按各責任中心評核之績效計發，其核計基準及獎金之分派

如下：一、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

『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

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時，簽陳總執行長調

整發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二、本公司

各機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本公司責任中心另推行小組討論

後，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

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

獎金之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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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見原審卷第115-116頁），可知是否發給績效獎

金，以公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

亦即稅後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

方屬達標，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

效獎金總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

酬」，並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

之。換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

純益未達標，總執行長得決定不發放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

年度甚為努力，且付出甚多勞務，僅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

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

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

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

必然獲取之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

　㈣上訴人以其於88年至109年間均領有績效獎金，及該獎金高

低會因出席日數即請事假、病假之日數而影響，足見該獎金

為經常性給與，且與個人努力具有高度關聯性而具有勞務對

價性云云，並提出歷年績效獎金明細、電子薪給清單為據

（見原審卷第163-245頁）。查，上訴人固於88年至109年間

每年均領有不同數額之績效獎金，且該96年6月份員工電子

薪給清單記載：「公司整體的經營績效係個人績效的累積，

由於同仁辛勤的投入，公司才有亮麗的業績，個人優異的表

現應能透過績效獎金反映出來，方能激勵士氣並符合公平、

正義原則…」等內容（見原審卷第195頁），然績效獎金非

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之對價，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參以

「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之計算

基準，總公司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一級機構

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據以計發其內

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第9條第1項：「員工

個人績效獎金除依年底任職之機構、單位績效評核成績計算

獎金月數外，再以個人年終考核成績或另予考核成績，按該

年度在職月數比例，依個人分配標準核發」、第11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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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內請事、病假，每天應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4.5；曠職者

每天應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20。除請公傷假者外，全年無上

班日數者不發給績效獎金」等規定（見原審卷第117至118

頁），可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或單位之年度團體績

效達成特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再酌以員

工貢獻程度核發，則被上訴人為符公平原則而以被上訴人各

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結果及員工個人考核成績、年度出勤

狀況等標準作為績效獎金發放之準據，亦合於績效獎金係為

勉勵其各不同機構或單位員工貢獻之目的，要難因被上訴人

將員工出席率作為績效獎金發放金額之審酌標準之一，即認

績效獎金為具勞務對價性之給與。是上訴人前開主張，自無

可採。

　㈤據上，被上訴人核發之績效獎金係屬恩惠性、勉勵性之給

付，而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是上訴人主張應

將伊109年度之績效獎金16萬7231元計入平均工資，並據以

核發退休金云云，要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施懷閔

　　　　　　　　　　　　　　　　法　官　廖純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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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蕭怡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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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1號
上  訴  人  王顗銘  
      （原名王信常）
訴訟代理人  郭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70年12月2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民營化前之年資後即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退休金制度（下稱勞退舊制）。伊受雇期間領取之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被上訴人於伊109年2月28日退休時，未將伊於同年1月、4月間領取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據以核發退休金，致短發新臺幣（下同）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爰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悉數給付。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3萬61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績效獎金之核發每年均不固定，需經過繁複計算，判斷盈餘是否達到股東權益必要報酬後始能決定，發給數額更取決於各機構或單位之年度績效評核結果，其發給標準、發放方式與上訴人之勞務並未形成對價關係，亦不具經常性，非屬工資，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上訴人主張應將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並據以計算退休金，要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2月28日退休，並於退休前109年1月13日領有績效獎金12萬8860元，109年4月24日領有績效獎金3萬8371元。
　㈡上訴人之工作年資自70年1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均為舊制年資，未適用勞退新制。
　㈢上訴人於退休時，被上訴人核算退休金計算基準之平均工資為8萬2851元，退休金基數為30。
　㈣如果上訴人請求核屬有據，應再給付之退休金金額為83萬616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04號意旨參照）。而績效獎金，如係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發給上訴人之績效獎金是否應計入平均工資，即應以是否具備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對價之「勞務對價性」，及有無於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而具制度上之「給與經常性」為判斷。
　㈡上訴人主張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屬工資之一部，應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退休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上訴人發放績效獎金係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下稱「推行責任中心制度要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業規範」（下稱「績效評核作業規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53頁、本院卷第110-111頁）。稽諸被上訴人「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條明文揭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見原審卷第121頁），可見被上訴人辯稱「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價性質，洵非無據。
　㈢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稅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觀「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規定：「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見原審卷第117頁）自明。另依「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第11條規定：「績效獎金按各責任中心評核之績效計發，其核計基準及獎金之分派如下：一、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時，簽陳總執行長調整發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二、本公司各機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本公司責任中心另推行小組討論後，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見原審卷第115-116頁），可知是否發給績效獎金，以公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亦即稅後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方屬達標，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並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之。換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標，總執行長得決定不發放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年度甚為努力，且付出甚多勞務，僅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
　㈣上訴人以其於88年至109年間均領有績效獎金，及該獎金高低會因出席日數即請事假、病假之日數而影響，足見該獎金為經常性給與，且與個人努力具有高度關聯性而具有勞務對價性云云，並提出歷年績效獎金明細、電子薪給清單為據（見原審卷第163-245頁）。查，上訴人固於88年至109年間每年均領有不同數額之績效獎金，且該96年6月份員工電子薪給清單記載：「公司整體的經營績效係個人績效的累積，由於同仁辛勤的投入，公司才有亮麗的業績，個人優異的表現應能透過績效獎金反映出來，方能激勵士氣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等內容（見原審卷第195頁），然績效獎金非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之對價，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參以「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總公司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一級機構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第9條第1項：「員工個人績效獎金除依年底任職之機構、單位績效評核成績計算獎金月數外，再以個人年終考核成績或另予考核成績，按該年度在職月數比例，依個人分配標準核發」、第11條：「年度內請事、病假，每天應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4.5；曠職者每天應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20。除請公傷假者外，全年無上班日數者不發給績效獎金」等規定（見原審卷第117至118頁），可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或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成特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再酌以員工貢獻程度核發，則被上訴人為符公平原則而以被上訴人各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結果及員工個人考核成績、年度出勤狀況等標準作為績效獎金發放之準據，亦合於績效獎金係為勉勵其各不同機構或單位員工貢獻之目的，要難因被上訴人將員工出席率作為績效獎金發放金額之審酌標準之一，即認績效獎金為具勞務對價性之給與。是上訴人前開主張，自無可採。
　㈤據上，被上訴人核發之績效獎金係屬恩惠性、勉勵性之給付，而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是上訴人主張應將伊109年度之績效獎金16萬7231元計入平均工資，並據以核發退休金云云，要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施懷閔
　　　　　　　　　　　　　　　　法　官　廖純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怡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1號

上  訴  人  王顗銘  

      （原名王信常）

訴訟代理人  郭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

月1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70年12月2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於

    結算被上訴人民營化前之年資後即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規定之退休金制度（下稱勞退舊制）。伊受雇期間領

    取之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

    及經常性給付，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

    定之工資。被上訴人於伊109年2月28日退休時，未將伊於同

    年1月、4月間領取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據以核發退休金

    ，致短發新臺幣（下同）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爰依勞基

    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悉數給付。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3萬616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績效獎金之核發每年均不固定，需

    經過繁複計算，判斷盈餘是否達到股東權益必要報酬後始能

    決定，發給數額更取決於各機構或單位之年度績效評核結果

    ，其發給標準、發放方式與上訴人之勞務並未形成對價關係

    ，亦不具經常性，非屬工資，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上

    訴人主張應將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並據以計算退休金，要

    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2月28日退休，並於退休前109年1月13日領有

    績效獎金12萬8860元，109年4月24日領有績效獎金3萬8371

    元。

　㈡上訴人之工作年資自70年1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均

    為舊制年資，未適用勞退新制。

　㈢上訴人於退休時，被上訴人核算退休金計算基準之平均工資

    為8萬2851元，退休金基數為30。

　㈣如果上訴人請求核屬有據，應再給付之退休金金額為83萬616

    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

    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

    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0

    4號意旨參照）。而績效獎金，如係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

    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

    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

    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發給上訴人之績效獎金

    是否應計入平均工資，即應以是否具備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

    雇主獲致對價之「勞務對價性」，及有無於固定常態工作中

    可取得而具制度上之「給與經常性」為判斷。

　㈡上訴人主張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屬工資之

    一部，應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退休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經查，被上訴人發放績效獎金係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下稱「推行責任中心制

    度要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

    業規範」（下稱「績效評核作業規範」）、「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績效獎金核發作

    業規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53頁、本院

    卷第110-111頁）。稽諸被上訴人「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

    條明文揭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

    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

    整體經營績效…」（見原審卷第121頁），可見被上訴人辯稱

    「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

    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價性質，洵非無據。

　㈢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稅

    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觀「績效獎

    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規定：「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

    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

    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見原審卷第117頁）自明。

    另依「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第11條規定：「績效獎

    金按各責任中心評核之績效計發，其核計基準及獎金之分派

    如下：一、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

    『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

    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時，簽陳總執行長調整發

    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二、本公司各機

    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本公司責任中心另推行小組討論後，簽

    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說明：

    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

    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

    （見原審卷第115-116頁），可知是否發給績效獎金，以公

    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亦即稅後

    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方屬達標

    ，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

    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並未

    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之。換言之

    ，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標

    ，總執行長得決定不發放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年度甚為努

    力，且付出甚多勞務，僅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績效獎

    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上訴人盈餘

    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與服務之市

    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

    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

　㈣上訴人以其於88年至109年間均領有績效獎金，及該獎金高低

    會因出席日數即請事假、病假之日數而影響，足見該獎金為

    經常性給與，且與個人努力具有高度關聯性而具有勞務對價

    性云云，並提出歷年績效獎金明細、電子薪給清單為據（見

    原審卷第163-245頁）。查，上訴人固於88年至109年間每年

    均領有不同數額之績效獎金，且該96年6月份員工電子薪給

    清單記載：「公司整體的經營績效係個人績效的累積，由於

    同仁辛勤的投入，公司才有亮麗的業績，個人優異的表現應

    能透過績效獎金反映出來，方能激勵士氣並符合公平、正義

    原則…」等內容（見原審卷第195頁），然績效獎金非經常性

    給與，且非勞務之對價，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參以「績效

    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

    總公司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一級機構係以總

    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

    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第9條第1項：「員工個人績

    效獎金除依年底任職之機構、單位績效評核成績計算獎金月

    數外，再以個人年終考核成績或另予考核成績，按該年度在

    職月數比例，依個人分配標準核發」、第11條：「年度內請

    事、病假，每天應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4.5；曠職者每天應

    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20。除請公傷假者外，全年無上班日數

    者不發給績效獎金」等規定（見原審卷第117至118頁），可

    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或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成特

    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再酌以員工貢獻程

    度核發，則被上訴人為符公平原則而以被上訴人各機構及單

    位之績效評核結果及員工個人考核成績、年度出勤狀況等標

    準作為績效獎金發放之準據，亦合於績效獎金係為勉勵其各

    不同機構或單位員工貢獻之目的，要難因被上訴人將員工出

    席率作為績效獎金發放金額之審酌標準之一，即認績效獎金

    為具勞務對價性之給與。是上訴人前開主張，自無可採。

　㈤據上，被上訴人核發之績效獎金係屬恩惠性、勉勵性之給付

    ，而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是上訴人主張應將

    伊109年度之績效獎金16萬7231元計入平均工資，並據以核

    發退休金云云，要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施懷閔

　　　　　　　　　　　　　　　　法　官　廖純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怡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1號

上  訴  人  王顗銘  

      （原名王信常）

訴訟代理人  郭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70年12月2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於結算被上訴人民營化前之年資後即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退休金制度（下稱勞退舊制）。伊受雇期間領取之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符合勞動對價性及經常性給付，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被上訴人於伊109年2月28日退休時，未將伊於同年1月、4月間領取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據以核發退休金，致短發新臺幣（下同）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爰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悉數給付。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3萬61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績效獎金之核發每年均不固定，需經過繁複計算，判斷盈餘是否達到股東權益必要報酬後始能決定，發給數額更取決於各機構或單位之年度績效評核結果，其發給標準、發放方式與上訴人之勞務並未形成對價關係，亦不具經常性，非屬工資，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上訴人主張應將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並據以計算退休金，要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2月28日退休，並於退休前109年1月13日領有績效獎金12萬8860元，109年4月24日領有績效獎金3萬8371元。

　㈡上訴人之工作年資自70年1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8日止，均為舊制年資，未適用勞退新制。

　㈢上訴人於退休時，被上訴人核算退休金計算基準之平均工資為8萬2851元，退休金基數為30。

　㈣如果上訴人請求核屬有據，應再給付之退休金金額為83萬616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04號意旨參照）。而績效獎金，如係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發給上訴人之績效獎金是否應計入平均工資，即應以是否具備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對價之「勞務對價性」，及有無於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而具制度上之「給與經常性」為判斷。

　㈡上訴人主張績效獎金為勞工從事工作之勞務對價，屬工資之一部，應納入平均工資據以計算退休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上訴人發放績效獎金係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下稱「推行責任中心制度要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責任中心績效評核作業規範」（下稱「績效評核作業規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下稱「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53頁、本院卷第110-111頁）。稽諸被上訴人「績效評核作業規範」第2條明文揭示績效獎金之發放係為：「促進各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見原審卷第121頁），可見被上訴人辯稱「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所發給，性質上非就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不具對價性質，洵非無據。

　㈢又績效獎金是否發放、發放額度若干，係以被上訴人年度稅後純益達一定標準為發放前提，非勞務對價，此觀「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2條規定：「本公司編列年度績效獎金預算時，應衡酌公司盈餘、經營狀況及用人費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績效獎金預算。」（見原審卷第117頁）自明。另依「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第11條規定：「績效獎金按各責任中心評核之績效計發，其核計基準及獎金之分派如下：一、績效獎金總額計算公式：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達『權益必要報酬』時，核發績效獎金二點六個月薪給：本公司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時，簽陳總執行長調整發給績效獎金總額度，相關定義說明如附註。二、本公司各機構績效奬金之分派由本公司責任中心另推行小組討論後，簽報總執行長核定，其核發作業規定另定之。」（附註說明：註1：稅後純益係指尚未提列績效獎金及企業化特別獎金之稅後純益。註2：權益必要報酬=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見原審卷第115-116頁），可知是否發給績效獎金，以公司之年度稅後純益是否達「權益必要報酬」而定，亦即稅後純益必須達到「投入資本×必要報酬率」之程度，方屬達標，而如有達到盈餘目標，方以2.6個月薪給計算績效獎金總獎金；反之，若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權益必要報酬」，並未規範是否提撥績效獎金，而係授權總執行長決定之。換言之，縱上訴人有提出勞務，而被上訴人當年度稅後純益未達標，總執行長得決定不發放績效獎金。縱員工在該年度甚為努力，且付出甚多勞務，僅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非可解為經常性給與；蓋因被上訴人盈餘能否達標，取決於被上訴人整體經營方向、產品與服務之市場競爭力等諸多因素而定，顯非上訴人提出勞務必然獲取之勞務對價，亦非經常性給與。

　㈣上訴人以其於88年至109年間均領有績效獎金，及該獎金高低會因出席日數即請事假、病假之日數而影響，足見該獎金為經常性給與，且與個人努力具有高度關聯性而具有勞務對價性云云，並提出歷年績效獎金明細、電子薪給清單為據（見原審卷第163-245頁）。查，上訴人固於88年至109年間每年均領有不同數額之績效獎金，且該96年6月份員工電子薪給清單記載：「公司整體的經營績效係個人績效的累積，由於同仁辛勤的投入，公司才有亮麗的業績，個人優異的表現應能透過績效獎金反映出來，方能激勵士氣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等內容（見原審卷第195頁），然績效獎金非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之對價，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參以「績效獎金核發作業規定」第7條第1項：「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總公司以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一級機構係以總公司核定之年度績效獎金月數為基準，據以計發其內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構之獎金月數」、第9條第1項：「員工個人績效獎金除依年底任職之機構、單位績效評核成績計算獎金月數外，再以個人年終考核成績或另予考核成績，按該年度在職月數比例，依個人分配標準核發」、第11條：「年度內請事、病假，每天應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4.5；曠職者每天應扣除應發數之千分之20。除請公傷假者外，全年無上班日數者不發給績效獎金」等規定（見原審卷第117至118頁），可知績效獎金係以勞工所屬機構或單位之年度團體績效達成特定目標(績效目標值），作為計算基礎，再酌以員工貢獻程度核發，則被上訴人為符公平原則而以被上訴人各機構及單位之績效評核結果及員工個人考核成績、年度出勤狀況等標準作為績效獎金發放之準據，亦合於績效獎金係為勉勵其各不同機構或單位員工貢獻之目的，要難因被上訴人將員工出席率作為績效獎金發放金額之審酌標準之一，即認績效獎金為具勞務對價性之給與。是上訴人前開主張，自無可採。

　㈤據上，被上訴人核發之績效獎金係屬恩惠性、勉勵性之給付，而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是上訴人主張應將伊109年度之績效獎金16萬7231元計入平均工資，並據以核發退休金云云，要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3萬6160元退休金差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施懷閔

　　　　　　　　　　　　　　　　法　官　廖純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怡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